
Free Tone 群內通網路語音服務申請書 

（一）用戶基本資料 Customers Information ： 
申  請  單  位 

公  司  名  稱 
  法定代理人（負責人）  

帳 務 聯 絡 人  身 分 證 字 號  /  公 司 統 編  

電 話  ＥＭＡＩＬ  

傳 真  行 動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二）服務及費用 Service & Registration ： 

請勾選方案費率 方案名稱 詳               細                 說                    明 

網路電話 

費

率

選

擇 

 
6 秒計費

費率專案 

本方案須保証使用 20 個月，市話 1.5 元/3 分鐘、長途 0.12 元／每６秒、手機 0.34 元／每６秒、大陸 0.12 元／每６

秒、美加 0.12 元／每６秒。月租費用為 NT200 元，可扣抵於當月通話費用。當月通話費用將於次月１日結算並寄發繳

費通知單。本專案可撥打全世界，詳細費率請參考本公司網站。 

 
以分計費

費率專案 

本方案須保証使用 20個月，市話 1.6/5分、長途 1.6/5分、手機 3元/每分、大陸 0.7元/每分、美加 0.7元/每分，不

滿 1分鐘以分計算。月租費用為 NT200元，可扣抵於當月通話費用。當月通話費用將於次月１日結算並寄發繳費通知單。

本專案可撥打全世界，詳細費率請參考本公司網站。 

器

材

押

金 

 用戶租用 RJ45網路電話機，用戶應於停止使用時,退還器材給本公司，若器材遺失需另賠償 3000元 x      台。 

 用戶租用網路電話閘道器，用戶應於停止使用時,退還器材給本公司，若器材遺失需另賠償 3000元 x      台。 

 用戶自備器材(耳機麥克風或 USB話機或閘道器)或由本公司免費提供 Free Tone連線軟體。  
 

（三）約定條款 Terms & Conditions ： 
1. 本申請書資料僅提供天翔通信有限公司及所屬經銷商代辦 FreeTone網路語音服務． 

用戶申請本服務，應填寫本申請書，及檢具電信法相關規定證件以供核對 

(1)用戶為自然人者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含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健保卡影本）。  

(2)用戶為法人、商號者應檢附營業證照影本或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證照影本，以及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含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健保卡影本）。  

(3)政府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單位得憑關防或正式公文辦理。  

(4)申請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辦理申請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其同意書並應載明用戶如有積欠本公司費用時，其法定代理人願負連帶清償責任。  

(5)申請人委託代理人辦理申請手續時，除須檢附前項證明文件外，該代理人並應出示身份證正本及已得合法授權之資料或文件供本公司核對。代理人代辦一切之行為，其

效力及於用戶本人，由用戶負清償責任。 

2. 用戶了解申請本服務時， 本公司提供之器材均屬本公司所有，用戶應善盡保管責任，若有遺失或人為損壞應依價賠償，在合約期間，本公司提供更換保固服務，但人為

疏失或因不可抗拒力所造成之損壞，本公司須酌收維修費用。 

3. 用戶同意以上網路語音優惠費率方案並保證使用 20個月以上，若違反本款約定，用戶同意依約支付違約金，若已預付之費用不予退還． 

4. 違約金計算方式如下:用戶保証連續使用 20個月(自申請日起計 20個月)。用戶如提早解約，則應另收取違約金 NT200元乘以違約月數（20個月-已經使用月數）

ｘ＿＿＿台，本公司得先行由保證金扣除違約金後，再將餘額歸還用戶 

5. 本服務月租是指每月 1日至月底計算,未滿 1個月以天數計算 

6. 用戶欲終止本服務時，用戶應向本公司索取填寫“終止服務申請書”郵寄通知本公司，終止服務生效日期為申請日期之次月 1日，用戶應在次月 1日至 5日間以郵寄方式

歸還本公司設備。 

7. 用戶租用本公司設備，應於本公司送達設備後三日內啟用。前述期限內如因非可歸責於用戶之事由致未能使用者，用戶應主動通知本公司，否則依本條期限屆滿即視為啟

用。本公司依相關規定收取費用。 

8. 用戶如欲變更費率，需另向本公司索取填寫「轉換費率申請書」，但尚已預付之未到期之月租費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轉換費率服務生效日期為申請日期之次月 1日 

9. 本公司將於每月 5日寄發帳單，用戶根據繳費通知單至便利商店或銀行繳費;若經通知後尚未於限定日期補繳者，本公司有權逕行斷線停用，並拆除其機線設備並追繳各項

欠費，並得停止用戶租用本業務其他電信設備之通信，並不負任何損失賠償責任．經斷線之用戶可申請復話，需同意更換新帳號並另繳系統設定費用 NT800元． 

10. 用戶若因撥號錯誤所發生之通話紀錄，話費按表另計，用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繳款． 

11. 用戶使用本設備，應以妥善謹慎之方式於適當環境下，遵守相關操作指示及法令，依其所設計之使用目的自行使用。未經本公司事先書面或電子郵件同意，用戶不得自

行更改本設備設定值，用戶亦不得將設備轉租、移轉占有或出借予任何第三人。用戶若因自行更改話機設定致使用戶話機無法正常使用或無法正常撥話者，本公司無須

負任何相關責任。 

12. 用戶使用本服務時不得破壞本公司系統或造成障礙。用戶如有從事違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及法律所禁止之電信內容時(含發話端及受話端之國家(地區)法律所訂義之非

法行為)，本公司得逕行停止其使用本服務，任何後果及可能損失概由用戶自行承擔。 

13. 本公司網路語音服務費率之調整，一律以本公司網站公告為準。 

14. 本約未規定事項，適用電信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章及國際電信公約之規定。 

15. 申請本服務之申請人無條件同意，所有未繳清費用，本公司有權向申請人提出訴訟求償，申請人若為公司行號，其法定代理人無條件同意若有積欠本公司費用時，願負連

帶清償責任 

16.  本約所載之費用皆為未稅價,所載事項皆經雙方同意，用戶保證以上資料均正確無誤，並確實經合理期間審閱後，明瞭並同意本網路語音服務內的所有約定內容，用戶若

違反本約所載內容時，本公司有權向用戶請求因用戶違法使用本服務所產生損失之賠償，雙方同意以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管轄法院。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用戶簽名蓋章欄（企業請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私章並請簽名、個人用戶請加蓋個人私章並請簽名） 

公司章                         負責人私章                      負責人簽名 

 

天翔通信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04-22928548     

傳真:04-22928519 

電子信箱:service@th3c.net 

地址:台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 77 號 2 樓 

天翔通信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04-22928548     

傳真:04-22928519 

電子信箱:service@th3c.net 
地址:台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 77 號 

請勾選 ■新用戶申請  □轉換費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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